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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做好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工作，保证会计电算化信息资料的合法、合规、安全可靠，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管理办法》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两院机关运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都应按照本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三条 采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应符合下列条件：

1、使用的会计核算软件，已通过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组织的评审或按照财政部的其它规定通过评审；作为本系统推广应用的软件应通过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的评审；单位自行开发使用的软件应经当地财政部门的评审；

2、配有专门或主要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电子计算机或电子计算机终端；

3、有熟练的专职或兼职操作人员，会计人员按要求取得广东省会计电算化初级知识培训合格证，按受会计人员后续教育；应用网络会计核算软件的单位财务部门应至少配备一名取得会计电算化中级知识培训合格证的会计人员；

4、计算机会计核算与手工会计核算同时运行３个月以上，运行结果相一致；

5、双轨运行期间，至少打印输出３个月计算机内的会计资料，

计算机输出的账证表必须装订完整，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6、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

第四条 采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的单位，应制定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度和操作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1、每个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2、预防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等会计数据未经审核而登帐的措

施；

3、会计数据定期备份、定期打印制度；

4、必要的上机操作记录制度。

第五条 采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的单位，应制定严格的硬件、软件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1、保证机房设备安全和电子计算机正常运转的措施；

2、会计数据和会计核算软件安全保密的措施；

3、修改会计核算软件的审批和监督制度。

第六条 采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的单位，应制定严格的会计档案管理制度，内容主要包括：

1、采用计算机打印输出资料的，应制定相应的保存措施，建立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等会计档案，保管期限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2、采用磁性介质或其它介质保存资料的，应制定不同地点、保存双份资料的措施，保管期限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已具备替代手工会计核算条件的单位，应及时向资产财务处提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的申请。

第八条 申请使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单位应向资产财务处提交下列有关的资料：

1、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的申请报告；

2、所使用的会计核算软件的基本情况，经过评审的软件需附上有关文件的复印件；

3、所配备计算机软硬件环境的基本情况；

4、人员配备情况以及会计人员取得会计电算化初级知识培训合格证和会计电算化中级培训合格证的情况；

5、制定的各项替代手工会计核算内部管理制度；

6、计算机会计核算与手工会计核算同时运行的情况。

第九条 资产财务处接到申请使用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单位的申请报告，即组织审查。审查工作结束后，由资产财务处出具审查报告，明确申报单位是否具备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的条件，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单位，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和措施。

第十条 经审查符合计算机替代手工会计核算的单位，院资产财务处核发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合格证书》，同时报省财政厅会计处备案。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资产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